第五条 符合下列标准的列为学校固定资产，按规定进行管理： 
（一）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一般设备单位价值在1000元以上、专用设备单位价值在1500元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来物质形态的资产。
（二）单位价值虽不足规定标准，但大于300元、耐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物资为低值耐用品（如办公桌椅、文件柜、货架、白板、幕布、摄像头等），需录入固定资产信息库；单位价值低于300元的物资为低值易耗品（如办公用品、耗材、耳机、耳麦、网线、电缆过滤网等），无需录入，但应建立明细台账、做到记录完整，确保有据可查。
第六条 学校固定资产分为七类： 
（一）房屋及建筑物：指房屋、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房屋包括办公用房、教学（科研）用房、公寓用房、食堂用房等；建筑物包括道路、围墙、雕塑等；附属设施包括房屋、建筑物内的电梯、通讯线路、输电线路、水气管道等。 
（二）专用设备：指各种具有专门性能和专门用途的设备，包括仪器仪表、机电设备（除交通运输车辆）、电子设备、印刷机械、卫生医疗器械、文体设备等。 
（三）一般设备：指办公和事务用的通用性设备、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等。 
（四）陈列品：指各类纪念品、装饰品、展品、藏品等。 
（五）图书：指图书馆、阅览室的图书、资料、装订成册的期刊等。 
（六）无形资产：指学校名称权、专利申请权、专利权、专有技术、著作权、商誉、商标权以及学校依据国家法律或合同所获得享有的有关无形资产的使用权。
（七）其它固定资产，指家具、标本模型、被服装具等未包括在上述各类资产的固定资产。
第七条 固定资产的计价应根据取得固定资产的不同来源，按照下列原则确定： 
（一）学校购入的固定资产按实际支付的买价加上支付的运费、包装费、安装成本、保险费和税金等作为原价；进口货物还应包括购入过程中发生的关税、手续费、佣金等。 
（二）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应按照建造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净支出决算计价。 
（三）投资者投入的固定资产以评估确认价值或合同、协议确定的价值或重置价值记账。 
（四）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按照捐赠者提供的发票或有关凭证所列金额，加上由学校负担的运输费、途中保险费、安装调试费等确定；捐赠方无发票和有关凭据的，按照同类设备的市场价确定。 
（五）在原有固定资产基础上进行改扩建的，按原有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减去改扩建过程中固定资产变价收入，加上由于改扩建发生的实际费用计价。 
（六）盘盈的固定资产，按同类或类似资产的市场价格作为实际成本计价入账；盘亏的固定资产，应当在查明原因后及时进行调整。
（七）已投入使用且尚未办理移交手续的固定资产，可先按暂估价值入账，待确定实际价值后，再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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